洛隆县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
情况报告

为贯彻落实《昌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2024年度全市政府系统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昌政办函〔2024〕210号）文件精神，结合法律、法规、规章制定、修改、废止情况，洛隆县对现行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现将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根据昌都市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要求，洛隆县高度重视、周密部署，按照“谁制定、谁清理”的原则，对现行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经清理，其中规范性文件废止0件、继续有效1件。
二、工作开展情况
（一）健全工作机制，及时安排部署。县人民政府对做好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高度重视，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过问，分管领导具体主抓，县政府办牵头负责，政府各单位密切配合的清理工作机制。及时转发《昌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2024年度全市政府系统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昌政办函〔2024〕210号），从清理范围、清理标准、组织实施、工作时限、工作要求5个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全面安排部署，把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
（二）精心组织实施，形成工作合力。一是加强业务培训。11月15日，由县政府办牵头组织专题学习会，针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备案制度、清理及常见问题对策等方面进行详细讲解，进一步提高了工作人员业务水平，保证文件清理工作质量。二是明确专人负责。各乡（镇）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各部门指定1名专职干部负责厘清本部门（单位）已制定下发的规范性文件，与现行实施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等内容逐条逐项对照，查找不同点、修订项、失效（废止）条款等内容，梳理出“不同点在何处”“修订项的修订时间”“失效（废止）条款的原由”及文件清理依据等，提出清理意见，保证文件清理有法可依，有据可查。三是确定清理职责。严格按照自治区、昌都市关于政府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文件精神、工作要求，按照“谁制定、谁清理”的原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清理县人民政府及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和本部门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政府各部门、各乡（镇）负责清理本级政府各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印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部门联合印发的以及涉及多个部门职责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由牵头部门负责清理汇总，科学谋划，精心组织，做到全覆盖、无遗漏。
[bookmark: _GoBack]（三）加强督促指导，严格审核把关。为确保我县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顺利推进，提高清理质量。我办认真履行牵头职能，根据上级部门文件精神，及时转发《昌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2024年度全市政府系统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昌政办函〔2024〕210号）文件，给予业务指导，确保了清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清理结果与公示。按照“谁制定、谁清理”的原则，洛隆县对各部门提出清理意见进行审核汇总，经清理行政规范性文件废止0件，继续有效1件。
三、存在的问题
洛隆县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照昌都市人民政府工作要求，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各职能部门对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业务不够熟悉，对清理标准把握不够准确；二是缺乏法律专业人才。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加强对政府各部门、各乡（镇）工作人员的业务学习工作，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定义，对如何制定、合法性审查、备案制度、清理及常见问题对策等方面进行全面学习，提升各单位工作人员业务水平。
（二）对保留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加强宣传和执行力度，确保其得到有效实施。
（三）建立健全行政规范性文件动态管理机制，定期对文件进行清理，确保文件的合法性、有效性和适应性。
（四）加强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提高文件质量，为各项工作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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